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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公布了山西省今年高考招生录取政策。与
往年相比，山西省今年高考招生录取最大
变化是，特长类加分项目全部取消。

考试：继续执行普通高中新课程改
革考试方案

山西省今年高校招生继续执行普通
高中新课程改革考试方案。

考试实行“3＋X”科目设置。“3”指
语文、数学(分文、理科)、外语；“X”指“文
科综合”或“理科综合”。其中综合科目
满分为300分，其余科目满分均为150
分，总分为750分。

外语听力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录
取时提供给高校作为参考。

高考全部科目试卷实行网上评阅办
法。评卷教师人数由评卷高校拟定，报
省招考中心同意后确定。有关高校和中
学要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和省招考中心
相关要求做好评卷教师的选派工作，为
顺利完成评卷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评卷工作期间，评卷场所应当做到
无死角监控，关键岗位实行“一岗多控”。

省招考中心向考生提供成绩复查服
务。对提出成绩复查申请的考生，要进行
认真复查，复查结果书面通知考生本人。

加分照顾条件：照顾加分不得超过
20分。

(1)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
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
残疾军人的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
驻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
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
上岛屿工作累计满20年的军人的子女，
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
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
满10年的军人子女，在飞、停飞不满1年
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的空勤军人的子
女，从事舰艇工作满20年的军人的子
女，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15年
的军人的子女，在达到有关高校投档要
求的，优先录取。

少数民族考生、退出部队现役的考
生、残疾人民警察考生、公安英模和因公
牺牲的公安民警的子女、一级至四级因
公伤残公安民警的子女和与其他考生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经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信联合
激励系统认定，获得5A级青年志愿者
的，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均以全省统一的
电子档案形式提供给高校，普通高校在
招生录取时，对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优秀、
综合素质评价优秀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
省籍考生、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考生，投档

时可加10分，达院校投档线者可投档，
录取与否由学校确定。

(3)烈士子女，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
功(含)以上或被战区（原大军区）(含)以上
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考生，投
档时可加20分，达院校投档线者可投
档，录取与否由学校确定。

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增加分数投档
条件的，只能取其中最高一项进行加分，
不作累计，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20分。
凡具备加分资格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
内经本人申报并审核后，在山西招生考
试网上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
享受相关照顾加分。

在录取投档时，各类加分考生都占
规定的投档比例，以考生的实际文化考
试成绩加上照顾的分数为投档分数进行
投档，由学校审查、择优录取。

录取批次：山西省今年高校招生录
取分6个批次

山西省今年高校招生录取分本科提
前批、本科“专项生”批、本科第一批（分
A、A1、B类）、本科第二批（分A、B、C
类）、专科（高职）提前批和专科（高职）批
共 6 个批次。本科第一批（A、A1、B
类）、本科第二批（A、B、C类）、“专项生”
批及专科（高职）批次文理科类实行平行
志愿投档录取模式。其他批次及艺术、
体育类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

志愿设置。提前艺术、体育本科设
置1个第一院校志愿和1个第二院校志
愿，每所院校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
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提前一批本科和提前二批本科批次
分别设置1个第一院校志愿、1个第二院
校志愿和1个第三院校志愿，每所院校
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专业调
剂”志愿。

本科“专项生”第一、二批次分别设
置8个平行院校志愿，排列顺序为A、B、
C、D、E、F、G、H，每所院校设置6个专业
志愿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免费医学定向生院校设置1个第一
院校志愿和1个第二院校志愿，每所院
校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专业
调剂”志愿。

第一批本科（A、A1、B类）批次分别
设置8个平行院校志愿，排列顺序为A、
B、C、D、E、F、G、H，每所院校设置6个
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第一批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分公示类
（自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
队）和非公示类（定向、民族班、民族预科
班）各设置1个院校志愿和6个专业志愿
以及“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第一批本科（A、B类）艺术本科院校
分别设置1个第一院校志愿、1个第二院
校志愿，每所院校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

“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第二批本科(A、B、C)类批

次设置8个平行院校志愿，排列
顺序为A、B、C、D、E、F、G、H，
每所院校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

“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第二批本科（A、B、C类）艺

术、体育类院校分别设置1个第
一院校志愿、1个第二院校志愿，
每所院校志愿设置6个专业志愿
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第二批本科特殊类型招生
（高水平运动队、定向、民族班、
民族预科班）各设置1个院校

志愿和6个专业志愿以及“是否同意专
业调剂”志愿。

提前专科（高职）批次设置1个第一
院校志愿、1个第二院校志愿和1个第三
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置6个专业志愿
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专科（高职）批次设置9个平行院校
志愿，排列顺序为A、B、C、D、E、F、G、
H、I，每所院校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
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专科（高职）批次艺术、体育类院校
分别设置1个第一院校志愿、1个第二院
校志愿，每所院校志愿设置6个专业志
愿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志愿填报：实行网上分批次、分时段
进行填报

考生志愿填报实行网上分批次、分
时段进行填报的办法。本科提前批、本
科“专项生”批、本科第一批（分A、A1、B
类）、本科第二批（分A、B类）在文化课
考试成绩、成绩分布统计和相关批次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后进行；本科第
二批C类、专科（高职）提前批和专科（高
职）批实行填报院校志愿不设分数限制，
志愿填报结束后，根据考生志愿填报情
况和招生计划数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的办法进行。征集志愿也实行网上填
报的办法。具体时间和要求另行公布。

所有批次均不设服从院校调剂志
愿。对于按相关规定投档后完不成招生
计划的院校，实行网上征集志愿。第一
次征集志愿最低控制分数线执行同批次
最低控制分数线。征集志愿后，生源仍
不足时，将根据院校缺额情况报请省招
生委员会批准后降分征集，并及时向社
会公布。

第二批本科（A、B、C类）及专科（高
职）院校批次体育类院校志愿和文史、理
工类院校志愿同时投档，体育类考生第二
批本科（A、B、C类）及专科（高职）院校只
能选报体育类院校(专业)志愿或文史、理
工类院校志愿，体育类院校(专业)志愿与
文史、理工类院校志愿不能同时兼报。其
他批次，体育类考生可分别填报体育(文、
理)类院校和专业志愿，也可分别兼报文
史或理工类院校和专业志愿。

艺术专业考试合格的考生，方可填
报艺术类院校和专业志愿。

提前批、第一批本科（A、B类）、第二
批本科（A、B、C类）及专科（高职）批次艺
术类院校志愿与文史、理工类院校志愿同
时投档，艺术类考生提前批、第一批本科
（A、B类）、第二批本科（A、B、C类）及专
科（高职）批次只能选报艺术类院校(专业)
志愿或文史、理工类院校志愿，艺术类院
校(专业)志愿与文史、理工类院校志愿不
能同时兼报。其他批次，艺术类考生可填
报艺术类院校和专业志愿，也可分别兼报

文史、理工类院校和专业志愿。
登录密码是考生报名、填报志愿、查

询成绩、查询录取结果必须使用的个人
保密信息，考生要牢记自己的登录密码，
并严格保密，若因自身保管不慎泄漏给
他人，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均由考生
自己负责。

同一高校、同一学历层次、同一招生
类型的招生计划原则上应安排在同一批
次录取；如确有必要，经高校与山西省协
商一致，可以将同一高校的不同专业安
排在同一学历层次的不同批次录取。但
同一高校、同一学历层次、同一招生类
型、同一专业的全部招生计划，在山西省

须安排在同一批次录取，
并执行经有关部门批准的
相同学费标准。

录取：山西省高校招
生实行两种投档模式

山西省高校招生实行
两种投档模式。

（1）平行志愿投档模
式：根据“考生之间，分数
优先；考生志愿，遵循顺

序”的投档原则，先分科类将考生按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再按照顺序对考生
逐个进行投档；对某考生投档时，遵循该
考生填报的多个平行志愿院校依次检索
判断，当检索到该考生填报的某个院校
有调档缺额时，即将该考生档案投放到
该院校。

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和科类：第一批
本科（A、A1、B类）（不含特殊类型招生）、
第二批本科（A、B、C类）、“专项生”批及
专科（高职）批的文史和理工两个科类。

平行志愿投档模式的考生成绩排序
规则是：

1）先按考生特征总分从高到低排序
（考生特征总分是指考生文化课考试成
绩和政策性照顾加分之和）；

2）考生总分相同时，再按单科成绩
依次从高到低排序。

单科成绩排序的科目顺序是：
文史类：①语文；②数学；③文科综合
理工类：①数学；②语文；③理科综合
3）上年被录取后未报到考生将排在

同分数的最后，考生总分相同时，按单科
成绩依次从高到低排序。

（2）非平行志愿投档模式：根据“志
愿优先”的投档原则，先投第一志愿，当
院校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再依次投第
二志愿、第三志愿。

投档程序：正式投档前模拟投档
(1)实行平行志愿的第一批本科（A、

A1、B类）、第二批本科（A、B、C类）、“专
项生”批及专科（高职）院校批投档，按科
类分三个步骤进行：

1)模拟投档：通过模拟投档与招生
院校通报生源情况商定投档比例，确定
调增招生计划，核定院校自主招生投档
控制分数。模拟投档比例省外高校不超
过1∶1.05,省属高校不超过1∶1.1。

2)正式投档：模拟投档结束后，按高
校确定的投档比例进行一次性正式投档。

3)征集平行志愿投档：生源不足的
院校，进行志愿征集。征集的平行志愿，
不进行模拟投档，按照院校缺额计划1：
1的比例，直接进行一次性正式投档。

第一批本科院校特殊类型招生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投档。

(2)实行非平行志愿的院校投档，按
照分批次、按科类分三个步骤进行。

提前军队、公安等院校批次实行①
先投第一志愿；② 当院校第一志愿生源
不足时，再依次投第二志愿、第三志愿；
③生源仍不足的院校，征集志愿后，再进
行补充投档。

艺术、体育类院校批次实行①先投
第一志愿；②当院校第一志愿生源不足
时，再投第二志愿；③ 生源仍不足的院
校，征集志愿后，再进行补充投档。

来源：山西晚报

山西今年高考招生录取政策出台！
特长类加分项目全部取消


